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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有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才能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

问题，保持马克思主义的蓬勃升级和旺盛活力。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既有契合性又有差异性，

本文从中国道家文化入手，以马克思主义中唯物辩证法中的两大特征与三大规律为切入点，探索二者的

差异性和契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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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nly by combining Marxism with China’s specific realities and fin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can 
we correctly answer the questions posed by The Times and practice and maintain the vigorous 
upgrading and vitality of Marxism. Marxism and Chines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have both 
compatibility and differences. This paper, starting from Chinese Taoist culture, explores the dif-
ferences and compatibility of the two with the two major features and three major laws of materi-
alist dialectics in Marx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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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曾说过，我们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是偶然的，而是因为我国历史传承和文

化传统决定的。所以说，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着天然

的契合性。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只有根植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马克思主

义真理之树才能根深叶茂[1]。”从 1921 年中国共产党成立，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就受

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关注，开始了初步结合，在“结合”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本文从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中的道家思想入手，以马克思主义原理中的唯物辩证法为切入点，探求二者的内在逻辑上

的契合性。 

2. 道家思想与唯物辩证法基本特征的内涵关系 

唯物辩证法又称为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是在继承了黑格尔辩证法和费尔巴哈唯物主义之上进一步发

展而来的，是辩证法思想发展的高级形态，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主要包括三个基

本规律，即对立统一规律，质量互变规律和否定之否定规律，以及两个基本特征，普遍联系和永恒发展。

普遍联系和永恒发展在几千年前的道家思想中均有体现。 

2.1. 道家“道”的永恒性与唯物辩证法永恒发展内涵上的相似性 

老子的《道德经》主张道是宇宙万物的根源和原理，它独立存在，循环不息，具有不可质疑的绝对

性和独立性。唯物辩证法其中一基本特征就是永恒发展，认为世界是由过程组成，世界上没有永恒存在

的事物，有生必有灭，无灭必无生，变化才是永恒的。早几千年前的中国，老子也曾提出过这一思想，

也认为世界是普遍发展的，不过是另外一种形式表达出来。在老子的《道德经》中，通篇围绕着“道”

这一核心理念。老子认为“道”具有永恒流传，永不磨灭、永垂不朽的无限状态，具有绵延不断的永恒

属性。此外，老子还认为“道”具有客观性，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永恒的运动变化着，并规定着万事

万物的发生发展变化的本质和方向。道的永恒性主要体现在其超越具体事物和时代的存在，是万事万物

的根源和依据，生生不息，变化莫测，并且不受其他事物的影响而改变[2]。陈亮认为，道的永恒性不可

能是一种超越具体时代和事物的永恒存在，道的永恒存在必在具体的事物和时代之中。朱熹认为，道统

中断了，不等于道消亡了。“道”依然“未尝息”“未尝亡”不但永恒地存在于那里，而且还具体的超

越了汉唐时代。道是世界的根源，是万物的凭借和依据，是万物的来由，途径和归宿，一切有形之物都

处在大化流衍的律动之中，只有它是永恒的。“谷神不死”体现了“道”的永恒性。“玄叱之门”说明

“道”的生生不息。似静实动，似虚而实。所以，“道”具有永恒发展的性质和唯物辩证法中永恒发展

的内涵上具有一定的相似性。 

2.2. 道家天人合一思想与唯物辩证法普遍联系内涵上的契合性 

唯物辩证法另外一特征就是普遍联系，指出；“世界是一个有机整体，世界上一切事物都处于相互

影响、相互制约之中”要用普遍联系的观点看待世界和历史，反对以片面或孤立的观点看问题，这种联

系不仅存在于事物本身，也存在于事物的发展过程中。这与几千年前的道家思想在某种程度上是共通的。

道家思想也强调万物一体，万物都尤其存在的道理和联系。而其中的天人合一的主张，强调人与自然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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谐相处，人的行为要符合自然规律，崇尚自然，无为而治。强调人应效法“道”的自然而然，顺应“自

然”强调人与自然的融合、统一。这种思想与现代生态哲学有异曲同工之妙，为解决当今世界人类面临

的诸多难题提供了思想资源和中国智慧。道家主张的天人合一，即人与自然，与宇宙合一，不分彼此。

这种思想最早有庄子阐述，后经儒释道等各家学说的不同演绎，进而发展成一个意蕴广远的哲学思想体

系。庄子在《庄子》说到；“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毁也。凡物无成与毁，复通为一。唯达者知通为

一，为是不用而寓诸庸。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适得而几矣。因是己。已而不

知其然，谓之道。劳神明为一，而不知其同也，谓之‘朝三’。何谓‘朝三’？狙公赋芧，曰：‘朝三

而暮四。’众狙皆怒。曰：‘然则朝四而暮三。’众狙皆悦。名实未亏，而喜怒为用，亦因是也。是以

圣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钧，是之谓两行[3]。”意思是，万物有分必有成，有成必有毁。所以从总体

上说，万物根本就不存在所谓的毁灭和完成，始终是浑然一体的。所以圣人不执着与是非，而依顺自然

均衡，这就是物我并行，各得其所。所以说庄子并不追求恬静，即世界的静止，也清楚的知道世界并非

是静止的，不以无穷的变幻为苦；相反，他认为自然本应如此，即“天钧”本应该就是一个是非交替，

成毁兴亡，这是一种自然的变化规律，是一种自然的旋转，而人们总是留恋安定的生活，希望生活平稳

安定，没有变化，但从天道规律的角度来看，这是不可能的，变化才是常态，不变仅仅是一瞬间。既然

人们无法逃避这种旋转变化，所以要摆平心态，不要以此为苦，而是要适应它，驾驭它，在旋转之中得

到休息，这就是庄子所描述的“休乎天钧”。 
其中主要核心思想就是遵循天地万物的自然本性，强调自然无为。遵循自然本性，就是遵循自然规律。 

3. 道家阴阳二气与唯物辩证法的矛盾内在逻辑上的一致性 

在唯物辩证法中，“与万物普遍联系”和“按自身规律永恒发展”是世界存在的两个基本特征，从

而在总体上揭示了世界的性质，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规律和各个范畴，从不同侧面揭示了这两个基本特征

的内涵和外延，矛盾也就是对立统一的观点是唯物辩证法的核心。在道家文化中，阴阳二气作为道家核

心观点贯穿始终。老子是先秦的辩证法大师，他开创了尚柔、主静、贵无的辨证体系[4]。在道德经中，

老子以阴阳为例，用阴阳对立并相互转化的思想体现了其对立统一。阴阳转化这一思想频繁出现在《道

德经》中，而阴阳也是我国辩证法中最古老，延用最久的对立统一的范畴之一。老子在《道德经》中写

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这句话讲述了，道是包含

着阴阳二气的，阴阳二气相交而形成一种适匀的状态，天下万物就在这种状态下产生，并在阴阳二气相

互融合中形成新的和谐体。其中的提到的阴阳作为古代哲学的对立统一范畴。阴阳作为道的派生物推动

事物的形成发展。而在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唯物辩证法中认为，矛盾学说认为事物发展的过程中存在矛

盾，而这些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内在逻辑和规律。总而言之，矛盾推动着事物的发展，但是阴阳作为道的

派生物同样也推动着事物的发展，阴阳与矛盾两个名称虽然产生的时代背景不同，名称叫法不同，但是

二者在内在逻辑上却有着一致性。 
毛泽东的《矛盾论》将道家哲学和唯物辩证法很好的融合起来，在《矛盾论》中，可以看到道家哲

学与唯物辩证法的相同点。在书中对于矛盾描述道“一切事物中包含的矛盾方面的相互依赖和相互斗争，

决定一切事物的生命，推动一切事物的发展[5]。”道家文化中认为，万事万物都由道生成，道是自然界

事物变化发展的总规律，思考在事物表象之上的道理，即事物的本质和规律，称之为道。道内的阴阳二

气的运动变化推动这事物的发展，把握了道也就把握了规律。唯物辩证法认为矛盾推动着事物的发展，

把握矛盾即一定程度上把握了规律。矛盾方面的“相互依赖，相互斗争”即道的阴阳二气相互激荡。但

是中国道家哲学具有一定的朴素性，只仅仅说明了阴阳二气相互激荡变化，较为笼统，唯物辩证法中对

于矛盾有着更详细的描述。虽有相似性，但是唯物辩证法的矛盾论更为系统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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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在《道德经》第 25 章写道“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廖兮，独立而不该，周行而不殆，可以

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老子再一次阐述了道的性质和规律，道是物质性的，是最先存在

的实体，但这个实体看不到摸不着，既寂静又空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无所不在的运行而又永不止息。 
道无所不在，展示了事物的本性，存在于自然万物中，具有永恒性和永久性。毛泽东在《矛盾论》

中指出：“矛盾是普遍的，绝对的，存在于事物发展的一切过程中，又贯穿于一切过程的始终。”所以

说，道与矛盾都贯穿与事物发展的始终，道与矛盾虽然称呼不同，但是内在逻辑有着相似之处。 
唯物辩证法最主要之点，就是揭示事物运动发展的源泉和动力，简言之，就是矛盾，即对立统一规

律。如果不抓住这一点，辩证法各个部分就会成为碎片化和无灵魂的东西。因此关于源泉跟动力的理论

——矛盾理论，是辩证法中最具有决定意义的理论。而在老子《道德经》第四十二章说：“万物负阴而

抱阳，冲气以为和。”讲述了阴阳两种力量的相互作用和融合，以及这种作用对万物生长和变化的影响，

世间万物都包含有“阴”和“阳”两种力量，阴代表背道之暗，阳代表向道之明阴与阳是相互抗衡从而

保持的一种和谐关系的状态。阴阳两种力量普遍存在于一切事物中，阴阳二气相互激荡运动是事物所拥

有的普遍属性。而唯物辩证法的事物矛盾的法则是自然和社会的根本法则，且同样也存在于一切事物发

展变化过程中，“时时有矛盾，事事有矛盾”便是对这一矛盾理论的概述，而这与道家的阴阳论述有着

相似之处。 

4. 道家的“道”与唯物辩证法的三大规律在基本逻辑的统一性 

唯物辩证法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发现的哲学原理。它科学地反映了关于宇宙自然、人类社会和人类思

维最一般、最普遍、最深刻、最进出的规律和本质，是哲学中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的最一般规律和理

论。而在老子的《道德经》中，“道”作为重要思想贯穿全书的始终。在老子看来，世界上万事万物都

收到“道”的支配。而人的一生，也是一个追求“道”思想的过程。“朝闻道，夕死可矣”说的便是如

此。而“道”不是玄幻神秘，更像是对社会规律的一种统称。与唯物辩证法的规律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在《道德经》第一章就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道也分为两种，第一种是“不可言说之

道”即万事万物变化的根源与依据。第二种是“可言说之道”即有规律的可循之道。道教的常道是不以

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它体现在自然界、社会和人生之中。《道德经》云；“天地不仁，以万物

为刍狗。”道家的客观规律对万事万物都无所偏爱，只有照自然法则办事的人才会取得好的效果。这与

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也有相似之处，马克思认为，世界上一切都是有规律可言的，具体的科学比如物理，

数学，化学都是具体的规律，而哲学是规律之规律。唯物辩证法包括两大基本特征、三大规律、五大范

畴和四大方法[6]。而这其中的三大规律在哲学上普遍性达到极限程度。辩证法规律揭示的全是极限本质

之间的联系，是抽象程度最高的产物。辨证法规律完全与客观现实的本质运动相一致，是具有极限真理

的客观规律。 

4.1. 道家物壮则老思想与唯物辩证法的质量互变规律的相似性 

唯物辩证法质量互变规律是马克思主要哲学的基本规律之一，主张事物的相知会因数量的增减而发

生质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量的变化为引起质的变化；而是质的变化又会引起量的变化。

老子在《道德经》也描述过事物的量与质的关系，他说：“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

[7]。”意思是合抱的大树，生于微小的根芽，九层的高台，起于一堆堆泥土，千里的足行，始于脚下的

第一步。意思是，量变的积累终将引起质变，虽然一开始的量变是微小看不见的。老子在《道德经》第

九章中讲到；“持而盈之，不如其己；揣而锐之，不可长保。金玉满堂，莫之能守[7]。”意思是，手里

持握的太满，不如及时停止，放下。将器物打磨的太锋利，则难以长久。追求任何事物，都应在在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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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度，过度则早衰，骄满必败。老子说“持而锐之不可长保”就是物壮则老的一个具体表现，过于尖锐

就离折掉不远了，怎么能可以长久的拥有？这与唯物辩证法的质量的关系，量变积累到一定的度，终将

引起质变的关系有着相似性[8]。 

4.2. 道家相反相成思想与唯物辩证法对立统一规律的一致性 

道家思想中的相反相成与唯物辩证法的对立统一规律有着相似性。在《道德经》中的第二章，老子

写道“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盈，音声相和，前后相随，恒也。”老子认为，有无，

难易，高下，声音，前后，都是相依存而存在，是事物矛盾的两个方面。矛盾双方既对立，又统一，相

比较而存在，又相辅相成，相互依存。这与唯物辩证法对立统一的状态有着相似性。老子写道“天下皆

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在老子看来，美与丑相互依存而存在，没有美，也

就没有丑。善良与邪恶相互对立而存在，没有善良也就没有邪恶。万事万物都相对立而存在，老子不仅

看到了其对立关系，看到了美丑、高下等相互依存，互为前提，更重要的是，老子揭示了对立面相反相

成的统一关系。这与唯物辩证法中所讲到矛盾事物的对立面有着相似之处，矛盾内部相互关联、相互排

斥的对立方面，推动事物的转化与发展。 

老庄转化思想与唯物辩证法的转化思想的共同点 
而早在中国几千年前的先秦道家文化中就隐隐显示出老子朴素辩证法的智慧。在《道德经》中，有

不少文字描述了老子的转化思想。例如第四十章描述的“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天下万物生于有，

有生于无。”意思是道的运动是循环的，道的作用是柔弱的，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老子认为自

然界中的事物的运动和变化莫不依循着某些规律，其中一个总规律就是“反”；事物向着相反的方向运

动；任何事物都在相反对立的状态下形成的，任何事物都有它的对立面，也因它的对立面而显现。除此

之外，如“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矣；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矣。

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较，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恒也。”等。 

4.3. 道家反者道之动思想与唯物辩证法的否定之否定规律的符合性 

唯物辩证法否定之否定规律是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它描述了事物的运动都要经历从矛盾的潜在状

态到矛盾的对立、尖锐化，再到矛盾的解决、产生新事物这样一个必然过程和发展趋势。唯物辩证法认

为，否定是事物的自我否定，是事物发展和联系的环节，否定的实质是扬弃。道家思想在否定之否定规

律上的体现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其否定知识，名教、否定一切外在形式的束缚，以化解人生之

忧，以求精神的超脱解放。除此之外，道家也否定有意识的人格神的存在，也反对人们以道德观念和感

情强加到自然和社会的运动上，认为人事的活动要遵循自然界的规律。而“道”是指正确的方法和规则，

主张“道法自然”万事万物都应按照自然的规律发展，否定了人格神的存在。从否定思维模式出发，更

为肯定“无”的价值，变为否定现状，反传统，反世俗，善于开拓创新。具有一定的批判精神。其二是

反者道之动的思想，事物有向着相反方向运动变化的规律，这一规律使事物转变成了其他事物，一切事

物都必然走向反面，体现唯物辩证法“否定之否定”的规律。 

5. 老子的“道”与唯物辩证法其他范畴内涵的关系 

5.1. “道”的整体和部分与唯物辩证法的整体与部分的相同点 

老子在《道德经》中第 35 章写道“执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泰。”讲述了只要把握大道的

法则，天下归往，循道做事，所以来归不会收到伤害，继而显得一派平和，安康。掌握了道，就可以畅

行天下，做到庄子所说的“逍遥”境界，因为懂得规律去回避，所以遇到事情也不会收到伤害。这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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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以看到整体与部分的关系，要想达到天下住，往而无害的境界，就应该做到下半句话中的“乐与饵，

过客止。”清净自性圆明，心中有了诱惑，起了意识心，就看不到整体了，因而也就无法达到“道”的

境界。在这句话中可以体会整体与部分的辩证法，老子所讲述的“道”就是事物的整体，是事物的全局

或发展的全过程，“道”就是这样，居于主导地位，并统帅着部分，有着部分所不具备的功能。而“乐

与饵”就如同辩证法所讲述的部分，部分在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属于被支配的地位，部分服从和服务与

整体。所以要用“道”来支配事物的发展过程，对待例如“乐与饵”等诱惑，要无风不起浪，使他处于

一定的限度之内，用“道”这个整体来支配。 

5.2. “道”的个性与共性与唯物辩证法的个性和共性的相同点 

在《道德经》中，“道”也表现出其共性和个性，主要体现在其普遍性和特殊性上。“道”作为宇

宙万物的本原和规律，既有普遍性，适用于所有的事物。同时，“道”又居于个性，体现在其具体的事

物和现象中。道的共性体现在其普遍性上。道是宇宙万物的本源和规律，它无所不在，无所不能，适用

于所有事物。无论是有形的还是无形的，无论是有生命的还是没有生命的，都遵循道的规律。而道的共

性就主要体现在具体的事物和现象中。虽然道具有普遍性，但它并不抽象，而是具体体现在每一个事物

和现象中。每个事物都有其独特的道。宇宙本根是道，人物所得与道义生者是德，既生而德之表见与形

体者为性。人之本性，道家亦名曰“性命之情”。万物之性各有相同又有不同，相同的是万物都秉持于

道之性，不同的是每个个体都蕴藏着特殊性，需要做的不过是把握共性，尊重殊性，自然而为。道是普

遍存在的，道的普遍性也就是道的统一性，因为普遍存在的也就是要共同依循的。“行不知所之，居不

知所为，与无委蛇，而同其波。”也就是的形式存在于事物的个性之中。同时，道的普遍性也是从具体

实际出发，使道既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性，又具有适应不同个体的特殊性。 

5.3. “道”的绝对和相对与唯物辩证法的绝对和相对的共同点 

道的绝对性和相对性是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一方面，“道”是具有绝对性的，它是无条件的、永

恒的，超越的、普遍的、抽象的、无固定性和无差别性的，是唯一的终极存在。如老在在《道德经》中，

从宇宙万物产生以前和宇宙万物产生智慧两个角度阐述“道”的绝对性。道的最根本的特性是绝对性，

无条件性，永恒性，超越性，普遍性，道是绝对的，唯一的道必有绝对性，恒常性、普遍性，无论百世

之后，还是百世之前，古往今来，道始终只有一个，此道永远恒在，贯通万事而无弊。而道的相对性表

现在，在“道”视域观照之下，一切事物毫无疑问都是因其所处的某种相对状态才显现其有限的相对价

值的，任何一种相对价值不具有价值的独立性，因此也就不具有值得倡导的绝对性。 

6. 道家阴阳辩证法和唯物辩证法的异同 

老子在《道德经》中引用了大量例子例如轻燥、巧拙、大小、生死、胜败、攻守、进退、静燥、轻

重，等例子表述了道家辩证法，道家阴阳辩证法在道家各种经典学作当中都有丰富的辩证法思想。阴阳

辩证法是老子哲学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下面从相生相克的阴阳论与对立统一的矛盾论二者进行比较。 
如老子的“反者道之动”“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说明在一定条件下事物可以向其相反面

转化，灾祸可能转变成幸福，乐极生悲，有可能转变为灾祸。而唯物辩证法中也包含转化规律，如对立

统一规律认为，矛盾双方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并继续将矛盾进行细分，分为矛盾的普遍性和特

殊性。而老子阴阳辩证法不仅肯定了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也阐述了对立统一的矛盾原理。 
《易传》里面“一阴一阳之谓道”来说明中国古代的两点论，庄子的“一尺之睡，日取其半，万世

不竭”说明事物的无限可分性；引用班固的《前汉书》的“相反想成”来说明矛盾的统一性；引用魏徽

的“兼听则明，偏听则谙”来说明要全面的看待问题，“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形容只见局部不见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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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的辩证法体现在他对道、无为、柔弱等概念的探讨中。他通过观察自然，思考人生，揭示了事

物发展的内在规律，强调事物的矛盾统一，转化和和谐。 
唯物辩证法与道家阴阳辩证法既有相同，也有不同。相同点在于老子的辩证法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

辩证法，二者都是唯物性的，阴阳学说从起源开始就是唯物的辩证法思想，基于“仰则观象于天，俯则

观法于地”的自然观察，认识的是物质世界的阴阳这种辩证法特性于规律，自始至终都是唯物论与辩证

法的高度统一。其次，早在先秦时期，老子就在书中描述了一个“甘其食，美其服，乐其俗，安其居”

的一个没有剥削和压迫的理想主义社会，而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唯物辩证法最终目的，就是创办一个社

会和谐，人类公平、没有压迫的共产主义社会。阴阳辩证法与唯物辩证法在理论上有一定的相似性，都

强调事物的对立统一和相互作用。但阴阳辩证法更多强调的是阴阳两种对立势力的相互作用，而唯物辩

证法则更多强调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初次之外，唯物辩证法具有革命的、批判的本性，它在对现存

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必然灭亡的理解，而老子追求的却

是一个和谐，圆融的境界，即天人合一的境界[9]。 

7. 结语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辩证法与中国道家文化有着相通点，唯物辩证法体系中普遍联系和永恒发展

及唯物辩证法的三大规律等思想，分别都能在道家思想体系中找到原型。唯物辩证法与道家阴阳辩证法

虽有不同之处，但也有相同之处，正因为此，两个辩证法才能相互结合，吸取对方的优点。习总书记指

出“结合”的前提是彼此契合、“结合”的成功是相互成就，马克思主义推动了中华文明的生命更新和

现代转型，而中华优秀传统又充实了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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